附件1
促进机器人产业发展项目

申报指南
本文所称机器人企业专指机器人整机、零部件制造和软件算法企业。
第1章 机器人产业项目奖补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一）机器人产业项目。支持符合自治区机器人产业布局和发展方向的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制造及软件算法开发等产业项目，按照固定资产投资10%的比例予以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

（二）机器人训练基地项目。支持机器人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等主体以市场化模式开展数据采集、应用场景拓展、机器人大模型开发和模型训练等业务，联合共建智能机器人训练基地项目，按照项目总投资（含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的10%予以资金支持，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

（三）机器人大模型研发项目。鼓励机器人企业联合科研院所，聚焦从单一任务到工业复杂场景，涵盖机器人环境感知、智能决策、自主规划、运动控制、协同作业、多模态学习、自我观察等核心软件算法体系，开展机器人大模型技术攻关。对落地应用大模型，按照项目总投资（含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的25%予以投资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四）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鼓励机器人供需双方按照2025年度典型应用场景重点支持方向（附件1-1-4）打造场景并开展联合申报，对单个应用场景按照实际投入（即总投资，含固定资产投资和研发投入）的25%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500万元。

机器人产业项目、机器人训练基地、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采取事中（分段申请）方式：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分两次申请，其中首次申报时，项目已实际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应不低于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30%，安排支持金额根据当次申请时项目完成的总投资（机器人产业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确定，且不超过全部支持金额的70%。首次申报通过并列入资金计划后，续报申请须在资金计划下达的2年内提出，且项目已全部实施完毕并通过竣工验收，安排剩余支持金额。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应由机器人企业和用户双方联合申报，资金拨付到机器人企业。机器人大模型研发项目采取事后申报方式，申报时应已实际完成。

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情况根据专项审计报告确定，未竣工投产项目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完成情况,可根据已投入项目建设的主要资金支出有效凭证汇总表和凭证或专项审计报告确定。

研发投入，原则上只含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无形资产摊销、新产品设计费、新工艺规程制定费、新药研制的临床试验费、勘探开发技术的现场试验费等企业实际发生且符合《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科技部关于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119号）规定的研发费用。
二、申报条件及申报材料

（一）申报条件

申报项目需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守法经营，不违反国家、自治区、设区市联合惩戒政策和制度规定，未被列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2.项目符合国家、自治区相关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鼓励类或允许类项目，符合国家和自治区在项目投资许可、土地、环保、节能、技术、安全生产等方面的准入条件。

3.项目前期工作手续完备。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应完成已获工业振兴专项资金扶持项目（指本次申报前项目业主所获得的需要验收的资金项目）的竣工验收。一个项目原则上只能申请一项专项资金。

4.项目申报单位应当在申报材料中明确说明项目核心内容或关键技术、已获得和正在申报的其他专项资金情况。依托同一核心内容或同一关键技术编制的不同项目视为同一项目。鉴于机器人产业项目、机器人训练基地项目、机器人大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属于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项目，在不重复计算投入的情况下，同一申报单位可按不同方向同时申报多个项目。
5.机器人产业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3年，机器人训练基地项目、机器人大模型研发项目、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建设周期原则上不超过2年。
（二）申报材料

1.《项目信息汇总表》（附件1-1-1）。

2.《项目申报书》（附件1-1-2）。

3.《项目投资明细表》（附件1-1-3）。
4.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企业公章）。

5.具有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项目单位已投入项目建设的资金专项审计报告（凡审计报告均需在注册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上报备赋码，下同），或项目单位支付项目用款的发票、凭证。要对票据凭证进行分类汇总列出明细
表，并填写《项目投资明细表》（附件1-1-3）。续报已验收项目还需提供项目验收材料，包括专项审计报告、验收专家组出具的验收结论和意见等。

6.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24年度财务审计报告（附会计师事务所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申报前一个月份的会计报表（包括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要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7.项目申报承诺书（项目申报承诺书样式见附件1-1-2）。

8.项目申请报告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9.其他相关佐证材料。

项目申报单位须将项目申报材料制作成PDF电子文档（一个项目全部材料都在一个PDF文件中，扫描件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由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一收集汇总报送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纸质材料在项目评审时提交，纸质材料要按顺序编好目录、页码，加上封面装订成册（其中复印件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封面样式见附件1-1-2第一页，装订要求用无线胶装、热熔装订方式）。

三、其他事项

（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将对项目单位提交的支付项目用款的发票、凭证进行抽查，同时对各市上报的部分项目进行现场调研，了解项目基本情况及建设进度。

（二）事中方式（分段申请）支持的项目，如在首次申报通过并列入资金计划后，未在资金计划下达的2年内提出续报申请，取消补助资金续报申请资格，同时根据项目实际投产发挥效益情况调整并收回部分或全部已拨付补助资金。

（三）同一个申报单位可按不同方向申报多个项目。

（四）机器人应用场景项目应在2025年度典型应用场景重点支持方向（附件1-1-4）内，对不在附件1-1-4表格内的应用场景，项目申报单位提交项目申报材料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至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经所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后，认为可以推荐申报的，可正常申报，并在项目申报书（附件1-1-2）的设区市工信部门初审及推荐意见一栏中明确说明“该应用场景不在申报指南所列2025年度典型应用场景重点支持方向内，经我局认真审核评估项目申报材料和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认为该项目具备可行性、有复制推广价值，可以推荐申报机器人应用场景”。

附件：1-1-1.项目信息汇总表

1-1-2.项目申报书
1-1-3.项目投资明细表

1-1-4.2025年度典型应用场景重点支持方向
第2章 机器人产业稳增长奖补
一、推动机器人整机企业增产增效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推动整机企业增产增效。对机器人整机企业2025年首次实现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200万元，2025年首次实现年产值超过5000万元的，给予一次性奖励500万元。

（二）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申报：1.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所属集团公司未提出申报的下属企业。

（三）申报材料

1.推动机器人整机企业增产增效奖补资金申报表（附件1-2-1）。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2-4）。

二、支持企业扩大人形机器人生产规模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支持企业扩大人形机器人生产规模，对2025年人形机器人销售额实现正增长的，按照企业2025年人形机器人非关联交易年实际销售额的10%给予奖励，单个企业每年不超过500万元。对拉动经济效益明显的，按《广西实施新一轮工业振兴三年行动的若干政策措施》企业增产增效相关政策加大支持力度。

（二）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申报：1.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所属集团公司未提出申报的下属企业。

（三）申报材料

1.支持企业扩大人形机器人生产规模奖补资金申报表（附件1-2-2）。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2-4）。

4.企业人形机器人非关联交易实际销售额的佐证材料（发票、收据、销售合同等）。

三、支持零部件企业开拓市场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对年销售额超1000万元的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含控制器、传感器、减速器、丝杠、末端执行器、轻质高强结构件、伺服电机、电池等）制造企业，按零部件年销售额的10%予以奖励，单个企业每年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二）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申报：1.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所属集团公司未提出申报的下属企业。

（三）申报材料

1.支持零部件企业开拓市场奖补资金申报表（附件1-2-3）。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2-4）。

4.企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年销售额的佐证材料（发票、收据、销售合同等）。

四、其他事项
同一个申报单位可按不同方向申报多个奖补。

附件：1-2-1.推动机器人整机企业增产增效奖补资金申

报表

      1-2-2.支持企业扩大人形机器人生产规模奖补

资金申报表

          1-2-3.支持零部件企业开拓市场奖补资金申报

表

          1-2-4.企业申报承诺书

第3章 机器人产业创新奖补
一、鼓励机器人企业申报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公告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鼓励机器人企业申报列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公告。对列入公告的机器人关键零部件制造企业、机器人本体制造企业、机器人集成应用企业，分别给予不超过100万元、150万元、2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

（二）申报条件

申报企业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

（三）申报材料

1.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公告奖补资金申报表（附件1-3-1）。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3-4）。

4.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符合《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条件（2024版）》企业名单公告之扫描件、复印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出具的列入公告相关通知或确认文件。

二、支持打造高水平具身智能数据集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支持打造高水平具身智能数据集，根据数据价值、规模、质量及应用效果等情况，给予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奖励。

（二）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申报：1.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未就相同数据集重复申报的企业。

（三）申报材料

1.高水平具身智能数据集申报书（附件1-3-2）。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3-4）。

三、推动具身智能数据开源开放

（一）支持范围和标准
推动具身智能数据开源开放，支持机器人企业采购数据产品，按照年度数据交易金额的10%给予采购主体年度补助，最高不超过100万元。

（二）申报条件

满足以下条件的企业可以申报：1.近两年在环保、安全、质量、纳税等方面无严重不良信用记录。2.所属集团公司未提出申报的下属企业。

（三）申报材料

1.推动具身智能数据开源开放奖补资金申报表（附件1-3-3）。

2.有关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联合相关部门审核材料。
3.企业申报承诺书（附件1-3-4）。

4.佐证材料（数据供应方提供的说明文档、发票、采购协议）。

四、其他事项
同一个申报单位可按不同方向申报多个奖补。

附件：1-3-1.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机器人行业规范公告奖补资金申报表

1-3-2.高水平具身智能数据集申报书

1-3-3.推动具身智能数据开源开放奖补资金申报表

1-3-4.企业申报承诺书

第4章 工作要求

一、申报要求

（一）同一项目只能申报一个方向，已通过其他渠道获得自治区级资金支持的，不再予以补助。鼓励项目申报单位同时实施更多有效益的工业项目。项目申报单位应按申报指南要求提供各方向资金所需材料，须将项目申报材料制作成PDF电子文档（一个项目全部材料都在一个PDF文件中，并要编列目录，扫描件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不盖公章的申报材料无效）。
（二）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财政局负责组织辖区内项目的推荐申报工作，结合前期摸底情况开展项目遴选，对项目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进行审核，组织工作人员到现场核验，并按申报要求对项目进行认真筛选和审核。汇总项目申报材料（包括项目申报材料PDF电子文档、可编辑附件表格），并联合行文上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和财政厅，所有申报材料电子版按项目申报方向归类后统一发送至xmb888@vip.163.com。纸质材料在评审时提交，纸质材料要按顺序编好目录、页码，加上封面装订成册（其中复印件需加盖项目单位公章，装订要求用无线胶装、热熔装订方式）,并提交一份至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统一汇总存档备查。
（三）项目申报材料鼓励由企业自行编写，不要求具有资质的设计机构或第三方咨询机构编制，以避免企业增加申报成本。企业在申报过程中如遇到问题可向当地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咨询了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厅从未委托第三方咨询机构开展项目申报有关工作，在项目审核过程中如需询问或要求补充项目材料将通过邮件、通知等正式渠道通知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工作人员不会直接联系企业或县区部门，也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企业应通过正常途径按要求进行申报，以保障自身利益。

（四）所申报项目将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桂工信规范〔2024〕13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统筹支持工业振兴专项资金管理实施细则》（桂工信规范〔2025〕8号）进行管理。
（五）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项目实施问题严重的项目单位，自治区将停止对项目的支持，追回已拨资金，严厉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六）各方向申报相关表格的电子版请登录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门户网站（网址：http://gxt.gxzf.gov.cn/）的“通知公告”栏中下载。
二、其他

（一）为充分发挥财政资金使用质效，突出工业振兴专项资金安排的导向性、针对性，工业振兴专项资金的申报方向及相关规定以本指南为准。

（二）各方向申报资金实际安排额度除符合奖补标准外，可结合资金预算额度、项目投资额、项目实施效益、项目先进性等综合考虑确定。各方向申报资金金额不足5万元的企业不予奖励。各方向申报资金金额应以万元为最小单位向下取整。

（三）项目申报单位原则上应依照统计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提供统计相关资料。
三、联系方式

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申报指南内容有疑问，请与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装备工业处咨询。企业项目业主对申报工作有疑问，请先咨询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对应科室。
（一）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装备工业处，0771-8095112，8095125，8095410（工作咨询）；0771-2863265（材料确认）
邮箱：xmb888@vip.163.com
（二）自治区财政厅
工业交通处，0771-5331701
邮箱：gjc@czt.gxzf.gov.cn
（三）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项目申报咨询电话。

南宁市：0771-5776433   柳州市：0772-2821260

桂林市：0773-2851683   梧州市：0774-3815939

北海市：0779-2039290   防城港市：0770-2816020

钦州市：0777-3688605   贵港市：0775-4563171

玉林市：0775-2850380   百色市：0776-2620018

贺州市：0774-5279268   河池市：0778-3589523

来宾市：0772-4299780   崇左市：0771-5961139



